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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為確保本校經費適當運用，依據本校總務處設置辦法第三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訂

定採購作業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以作為各項採購之依據。 

第二條 本辦法以政府頒訂之政府採購法為參考依據，受董事會監督並考量本校實際執行狀

況及需要制定之。 

第三條 本辦法包含請購、採購、驗收及核銷等四項作業。(作業流程詳如附圖一)。 

第四條 請購作業 

一、各單位修繕或申購物品，除新台幣二萬五千元以下之消耗品、人事費、國內外

差旅費、教職員工福利措施費、款項支付個人費用、各項稅捐、政府機關收費

(如：規費、驗車費、燃料費、行政罰鍰等)、公營及公用事業機構收費(如：

水電瓦斯費、電信費、郵務費等)及新台幣六萬五千元以下境外辦公室、境外

專班相關經費或經簽請核准之學校補助學生活動經費等，不需提送請購單外，

一律採線上電子請購系統提出。提出程序如下： 

(一)先上電子公文暨表單管理系統之電子表單清單點選總務類。 

(二)進入請購單或零星工程申請單頁面，填寫零星工程單或請購單須將請購物

品之品名、規格、請購數量、單位及預估價格、預算來源及預算科目代號

等資料填妥。 

(三)除符合本項第六款之情形外，請購單位須於請購單或零星工程申請單附件

欄附上一家報(估)價單。 

(四)除政府獎補助款外，未達新台幣一萬元之非消耗性物品，報(估)價單得檢

附網路商店之官網公開售價頁面。 

(五)廠商之報(估)價單須加蓋廠商之大小章或報(估)價章或發票章或具有法定

效力之代表戳章，以傳真或電子郵件報價者亦視為合格報(估)價單。 

(六)提貨劵、禮劵、量販店採買、餐飲支出、致贈禮盒、生鮮農漁產品、人身

保險費、消耗性藥品、公共運輸工具交通費、住宿費、場地費、報名費、

專利申請費、證照費、年會費、展場費用、旅行社代辦費用、補助學生考

照相關費用及參觀各項教學活動門票費用等，須以現金採購或該物品價值

無法比價(例:二手物品、景觀石等)，或無法取得廠商報(估)價單時，無

須檢附報(估)價單。 

(七)逐級經各單位權責主管核可後，依第五條採購作業相關規定辦理發包。 

二、執行政府獎補助款之各項採購案，請購單位不得要求或提及特定之商標或品

名、專利設計或型式及特定來源地、生產者或供應者。但無法以精確之方式說

明招標需求，而在請購文件內註明「同等品或以上規格」字樣者不在此限。本

辦法所稱政府獎補助款包括各級政府機關依其相關法規對大專院校進行獎補助

之經費。 

三、除新台幣二萬五千元以下之消耗品授權各單位自行採購外，須於三天內完成

採購程序者，可先填寫「先行採購報備單」(如附表一)經總務處及會計室單

位主管核准同意後依權責進行採購。 

四、請購各類圖書、印刷品及軟硬體(含影音光碟)，皆須符合著作權法之相關規

定，嚴禁購買來路不明(含盜版、仿冒品等產品)及有違智慧財產保護之各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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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 

五、為落實環境保護、降低污染、節省能源、落實再生材質回收利用，本校採購以

取得政府環境保護標章之產品為優先，其效能相同或相似之產品，得簽請校長

或授權代理人同意，允許百分之十以下之價差優先採購環保產品。(依政府採

購法第 96 條辦理) 

六、未經請購程序自行採購者，須逐級上簽經校長或授權代理人核准後始補辦理請

購程序。補辦請購程序之承辦人與單位，將進行以下處理: 

(一)可歸責於承辦人之疏失，按次依本校教職員工獎懲標準記申誡一次。 

(二)不可歸責於承辦人之疏失，每案扣減該單位當年度基本業務費或團體績效

獎金新台幣伍仟元。 

第五條 採購作業 

一、本校採購依實際需要分為工程施作、設備維護、財物購置、承租及勞務委任等

項次，各項工作職掌由總務處各組分別辦理。但一定金額(公告金額以上)之採

購，應由採購專業人員為之。 

二、採購預算來源如為政府獎補助款(產學合作案除外)，其補助金額占採購金額半

數以上，且補助金額在公告金額新台幣一百五十萬元（含）以上者，依政府採

購法辦理；未達新台幣一百五十萬元者，依本辦法辦理。 

三、藝文採購不適用前項規定，但應受補助機關之監督；其辦理原則、適用範圍及

監督管理辦法，另依文化部相關辦法辦理之。 

四、採購案內容符合政府採購法第二十二條規定，且金額達新台幣一百五十萬元

(含)以上，須採限制性招標者，由請購單位敘明理由，並簽請校長或授權代理

人核准後，採限制性招標方式辦理採購。未達新台幣一百五十萬元以上之採購

案，符合政府採購法第二十二條規定者，得比照簽請校長或授權代理人核准

後，採限制性招(邀)標方式辦理之。 

五、公開公告作業：(除產學合作案指定特定廠商外) 

(一)本校自有經費及不適用政府採購法之購案，請購金額達新台幣六十五萬元

(含)以上者，除簽請校長或授權代理人核准，採限制性比(議)價方式辦理

採購外，須將採購資訊公告於本校「採購物品公告」網頁。 

(二)請購金額達新台幣十五萬元(含)以上未達新台幣六十五萬元者，除於請購

單中敘明理由，經校長或授權代理人核准，採限制性比(議)價方式辦理採

購外，須將公開徵求報價單資訊，公告於本校「採購物品公告」網頁。 

(三)請購金額未達新台幣十五萬元者，得不經公開公告方式，授權採購組採比

(議)價方式辦理採購。 

(四)請購金額未達新台幣十五萬元者，並於請購單中敘明理由，經校長或授權

代理人核准，得不經公開公告方式，授權採購組採限制性比(議)價方式辦

理採購。 

六、發包作業：(除產學合作案指定特定廠商外) 

(一)請購金額達新台幣二萬五千元(含)以上之消耗性物品，經請購程序核准後，

由採購組依核准內容負責發包(印刷品除外)，並依本辦法辦理驗收及核銷

作業；未達新台幣二萬五千元之消耗性物品，授權各請購單位自行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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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經單位主管驗收後，檢據核銷。 

(二)請購金額達新台幣一萬元(含)以上之非消耗性物品，經請購程序核准後，

由採購組依核准內容負責發包，並依本辦法辦理驗收及核銷作業；未達新

台幣一萬元之非消耗性物品，依請購程序核准後，授權請購單位自行購置，

並經單位主管驗收後，辦理核銷作業。 

(三)請購金額逾新台幣二萬五千元(含)以上之零星工程案，經請購程序核准後，

由採購組依核准內容負責發包；未達新台幣二萬五千元之零星工程修繕案，

由營繕組逕行洽請廠商施作，並辦理核銷作業。 

(四)經請購程序核准之各類印刷品印製購案，請購金額新台幣七萬五千元(含)

以上之購案由採購組依核准內容發包；新台幣四萬元(含)以上未達新台幣

七萬五千元之購案由請購單位洽廠商辦理，惟須由採購組提供一家廠商進

行比價後決標；未達新台幣四萬元者，由請購單位自行洽請廠商承製且免

附報(估)價單。 

(五)符合本辦法第四條第一項第六款規定之請購案，須以現金採購或該物品價

值無法比價(例:二手物品、景觀石等)，或無法取得廠商報(估)價單時，

無須檢附報(估)價單，亦不須經過比議價作業，惟採購人員須待校長或授

權代理人核准後，始可辦理採購。 

(六)廠商之報(估)價單得於校長或授權代理人核准該請購單前提供，然採購程

序須於請購單核准後始可決標下訂。 

(七)有關環境與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審議通過列管之實驗室，申請新建、改建、

整修、維修等工程時，須於提出請購程序時會辦相關業管單位(總務處環

安組及營繕組)，經審查同意後始可發包施作。 

七、比議價作業：(除產學合作案指定特定廠商外) 

(一)請購金額達公告金額新台幣一百五十萬元（含）以上之請購案，須將比議

價紀錄簽報校長或授權代理人核定後決標。 

(二)請購金額達新台幣六十五萬元（含）以上未達公告金額新台幣一百五十萬

元之請購案，比議價紀錄須經由總務長核定後決標。 

(三)請購金額達新台幣十五萬元（含）以上未達新台幣六十五萬元之請購案，

比議價紀錄須經由採購組組長核定後決標。 

(四)請購金額新台幣十五萬元以下之請購案，則授權採購組比議價後逕行發包。 

八、底價訂定作業： 

(一)請購金額達新台幣六十五萬元（含）以上未達新台幣一百五十萬元之開標

案，標案底價由總務長核定。 

(二)請購金額達新台幣一百五十萬元（含）以上之標案，底價由校長或授權代

理人核定。 

九、開標主持作業： 

(一)巨額採購案【工程請購金額達新台幣二億元（含）以上；財物請購金額達

新台幣一億元（含）以上；勞務請購金額達新台幣二千萬元（含）以上】，

由校長擔任開標主持人。 

(二)查核金額採購案【工程及財物請購金額達新台幣五千萬元（含）以上未達

巨額採購；勞務請購金額達新台幣一千萬元（含）以上未達巨額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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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總務長擔任開標主持人。 

(三)請購金額達新台幣六十五萬元（含）以上未達查核金額採購案，由校長授

權人員(總務長)，指派總務處取得「政府採購專業人員」資格之二級主管

擔任之。 

十、採購兼有工程、財物或勞務兩種以上之性質，難以認定其歸屬者，按其性質所

佔預算金額比例最高者歸屬之。 

十一、以本校自有經費採購之特殊或巨額之採購，須由具有相當經驗、實績、人

力、財力、設備之廠商始能擔任者，得另規定投標廠商之特定資格或邀請學

者、專家評比，決選承包廠商。 

十二、重大採購案件及工程建設開標，請購金額達政府採購法規定之查核金額（財

物、工程為新台幣五千萬元，勞務為新台幣一千萬元）以上者，應邀請董事

會派員列席指導。 

十三、簽約作業： 

(一)勞務、工程之決標金額達新台幣二十五萬(含)元以上，須簽訂合約規範。 

(二)財物決標金額達新台幣六十五萬元(含)以上者，須簽訂合約規範(共同

供應契約採購者除外)。 

(三)決標金額未達第一、二款簽訂合約金額之購案，使用單位亦得視購案性

質，於請購程序核准後，得與承攬廠商簽訂合約規範，以保障本校權益。 

(四)各類採購契約以採用公共工程委員會訂定之範本為原則。 

(五)採購人員依合約制定保固金證明書，由出納組於付款時收取保固金，保

固金額度依購案金額及性質，參照政府採購法適切訂定之。 

(六)合約須明訂爭議處理方式與罰則，使用單位與廠商因履約而生爭議時，

依合約規定辦理。 

(七)金額不足新台幣六十五萬元之財物採購，得視購案性質，由請購單位或

採購人員認定，要求廠商繳交保固金，以保障本校權益。 

十四、校外經費(不含教育部獎補助款)辦理採購者。 

(一)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計畫案 

1.單筆請購金額達新台幣十五萬元(含)以上未達新台幣一百五十萬元

者，依本辦法辦理；單筆請購金額達新台幣一百五十萬元（含）以上

者，依「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採購監督管理辦法」辦理。 

2.單筆請購金額未達新台幣十五萬元者，依請購程序核准後，授權請購

單位(計畫主持人)自行辦理採購，並依本辦法辦理驗收及核銷作業。

(經費運用須按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訂定「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採購

監督管理辦法」辦理)。 

3.各項採購金額以不逾共同供應契約同級品價格為原則。 

(二)產學合作案 

1.須指定特定配合廠商合作者，請於產學合作合約中載明，未載明者須

逐級上簽經校長或授權代理人核准指定特定配合廠商合作者後辦理

請購。 

2.藝術創作類型須特定配合廠商合作者，經逐級上簽經校長或授權代理

人核准後，提出請購作業，授權請購單位(計畫主持人)自行辦理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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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作業依本辦法之驗收核銷程序辦理。 

3.政府部門案件，除依據本款第 1目辦理外，單筆請購金額未達新台幣

十五萬元者，經請購核准後，授權請購單位(計畫主持人)自行辦理採

購，並依本辦法辦理驗收及核銷作業。 

4.政府部門案件，單筆請購金額達新台幣十五萬元(含)以上未達新台幣

六十五萬元者，除依據本款第 1目辦理或於請購單中敘明理由指定特

定廠商，經請購核准後，授權請購單位(計畫主持人)自行辦理議價採

購外，餘悉依本辦法由總務處採購組辦理發包，並依本辦法辦理驗收

及核銷作業。 

5.政府部門案件，單筆請購金額達新台幣六十五萬元(含)以上者，除依

據本款第 1目辦理或經簽請核准指定特定廠商，於請購核准後，授權

請購單位(計畫主持人)自行辦理議價採購外，餘悉依本辦法由總務處

採購組辦理發包，並依本辦法辦理驗收及核銷作業。 

6.民間機構案件，除依據本款第 1目辦理或經簽請核准指定特定廠商，

於請購核准後，授權請購單位(計畫主持人)自行辦理議價採購外，單

筆請購金額達新台幣六十五萬元(含)以上者，依本辦法辦理；單筆請

購金額未達新台幣六十五萬元者，依請購程序核准後，授權請購單位

(計畫主持人)自行辦理採購，後續作業依本辦法之驗收核銷程序辦理。 

十五、採購預算來源如為政府獎補助款(產學合作案除外)，適用「政府採購法第九

十三條第二項」規定及「共同供應契約實施辦法」之請購案，則不適用本條

各項規定，於請購核准後，另依「政府採購法」共同供應契約相關規定辦理

採購。 

第六條 驗收作業 

一、財物採購(屬財產者)之決標單價金額達新台幣一萬元(含)以上且使用年限在

二年以上者，採購品項經送達後，由使用單位先行拆封測試，測試合格後，

由採購組長或指定代理人(主驗人員)會同事務組或相關專業人員(協驗人

員)、會計室(監驗人員)、請購單位(會驗人員)辦理驗收，並製作驗收記錄表

及保固切結書（圖書或無法提供保固證明者除外），送校長或授權代理人核示

後，辦理核銷。 

二、工程採購之決標金額達新台幣二十五萬元(含)以上者，由採購組長或指定代

理人(主驗人員)會同相關專業人員(協驗人員)、會計室(監驗人員)、請購單

位(會驗人員)辦理驗收，並製作驗收紀錄表及保固切結書，送校長或授權代

理人核示後，辦理核銷。新台幣二十五萬元以下之工程採購，由營繕組及使

用單位承辦人員驗收合格後辦理核銷。 

三、勞務採購之決標金額達新台幣二十五萬元(含)以上者，依決標紀錄及契約文

件，由廠商依約繳交契約規定相關文件，由採購組長或指定代理人(主驗人

員)會同相關專業人員(協驗人員)、會計室(監驗人員)、請購單位(會驗人員)

辦理書面或實地驗收，並由參加人員會同簽認製作驗收紀錄表。 

四、未通過驗收之採購案，須通知廠商限期改善，新台幣二十五萬元以上之採購

案若辦理減價驗收，須先簽請校長或授權代理人核可後，始辦理減價驗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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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辦理下列工程、財物採購之驗收，得採書面驗收，免辦理現場查驗： 

(一)公用事業依一定費率所供應之財物。 

(二)即買即用或自供應至使用之期間甚為短暫，現場查驗有困難者。 

(三)小額採購(十五萬元以下)。 

(四)分批或部分驗收，其驗收金額不逾公告金額十分之一。 

第七條 核銷作業 

一、核銷時由請購單位或採購組填寫會計憑證單，並附上收據或發票、報(估)價單、

驗收單、保固書等資料辦理核銷請款，請購金額達新台幣一萬元(含)以上未達

新台幣七萬五千元者須檢附二家報(估)價單，請購金額達新台幣七萬五千元(含)

以上之購案，須檢附三家報(估)價單，新台幣四萬元以下之印刷品請購案免附

報(估)價單。境外辦公室或境外專班相關經費核銷作業另依第八條相關規定辦

理。 

二、購置之設備(含非消耗品)須建立財產管理者，由採購組於電子公文暨表單管理

系統新增財產物料明細後，由事務組審核登錄。 

三、設備驗收合格後，經使用單位及相關單位審核各項憑證後，送交事務組登錄財

產。 

四、採購人員不得洩漏或交付有關於採購應保密之文書、設計圖、訊息、物品或其

他資訊予廠商。 

第八條 境外辦公室或境外專班相關經費採購作業，悉依本條規定辦理： 

一、請購作業： 

(一)凡屬境外辦公室或境外專班相關經費採購案，請購金額未達新台幣六萬五

千元者授權境外專責主管監督審核，消耗品請購金額達二萬五千元(含)以

上、非消耗品請購單價達二千五百元(含)以上、設備請購單價達一萬元(含)

以上者，皆須填寫「境外經費請購申請表」(如附表二)逕送境外專責主管

核准辦理。 

(二)請購金額達新台幣六萬五千元(含)以上之採購案，依本辦法辦理。 

二、採購作業： 

(一)請購金額未達新台幣六萬五千元之採購案，經填送「境外經費請購申請表」

核准後，由境外承辦人辦理採購。 

(二)請購金額達新台幣六萬五千元(含)以上之採購案，經本校請購程序核准後，

由總務處採購組辦理發包。 

三、驗收作業： 

(一)經「境外經費請購申請表」核准且採購金額達新台幣一萬元(含)以上之資

本門設備案，採購品項經送達後七日內由使用單位先行拆封測試，測試合

格後，由境外專責主管監督辦理查驗及設備拍照驗收工作(含拍攝該設備廠

牌型號)，並於發票日起二個月內由單位承辦人員填寫會計憑證單、財產增

加單及境外驗收記錄表(如附表三)與設備驗收照片等相關核銷資料，送校

長或授權代理人核示後，辦理核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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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本校請購程序核准之採購案，則依本校採購作業管理辦法第六條驗收作

業辦理。 

四、核銷作業： 

(一)核銷時由單位承辦人填寫會計憑證單，並附上收據或發票、境外經費請購

申請表(未達新台幣六萬五千元之採購案)、報(估)價單、驗收記錄表及保

固書(無者可免)等資料辦理核銷請款。 

(二)請購金額達新台幣六萬五千元(含)以上之採購案，則依本採購作業管理辦

法第七條核銷作業辦理。 

(三)請購金額未達新台幣一萬元之非消耗品，由單位承辦人填具非消耗品增加

單，交由事務組登錄建帳。 

第九條 本辦法經總務會議、行政會議及校務會議通過後，送董事會審議。董事會審議通過

後，陳請校長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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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一  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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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先行採購報備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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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境外經費請購申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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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境外驗收記錄表 

 

 


